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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过程概述 

（一）相关工作过程 

受佛山市海天（高明）调味食品有限公司委托，我司于 2015 年 11 月开始正式开

展《佛山市海天(高明)调味食品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佛山市海天(高明)

调味食品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佛山市海天(高明)调味食品有限公司应

急资源调查报告》编制工作。 

接受委托后，我司立即成立课题组开展了工程资料收集和现场调查等工作。课题组

人员详细收集并研阅了企业现有环评资料及环保竣工验收的有关资料，并在建设单位大

力配合下，对企业主体工程、配套设施、环保设施、环境风险源等进行了详细的现场调

研，在此基础上，编制完成了《佛山市海天(高明)调味食品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佛山市海天(高明)调味食品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佛山市海

天(高明)调味食品有限公司应急资源调查报告》初稿，提交建设单位进行审查和确认，

并与委托单位协商安排专家评审相关事宜。 

2016 年 1 月 7 日，应急预案报告专家评估会在海天高明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特

邀 3 名专家，参会单位包括佛山市环境保护局、委托单位佛山市海天（高明）调味食品

有限公司，会议同时邀请了周边村民代表。评估会议专家组一致通过应急预案报告，经

适当修改后可报主管部门备案。 

（二）编制背景 

2012 年 11 月，海天高明公司委托原佛山市顺德环境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编制《佛

山市海天(高明)调味食品有限公司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简称“原预案”），

并已在佛山市环境保护局完成备案（备案登记号：440608[2012]02 号），海天高明公

司已严格落实该预案内容，并做好了预案的宣传、培训和演练等工作。 

因海天高明公司原预案颁布实施至今，已超过三年，且期间已有多个工程项目建成

投产，包括：海天高明 150 万吨酱油调味品扩建项目（二期、三期）、海天高明 7 万吨

醋建设项目、海天高明 7 万吨调味品建设项目、海天高明 15 万吨蚝油扩建项目、海天

高明 5 万吨料酒建设项目、海天高明废水站扩建项目、循环流化床锅炉烟气脱硝技改项

目等，海天高明公司生产规模发生了较大变化；此外，2012 年至今，国家和地方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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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风险和环境应急预案已出台新的法规和办法，如《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

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环发〔2012〕77 号）、《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

办函[2014]19 号）、《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环

发[2015]4 号）等，对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提出了新的管理要求。 

因此，为建立健全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机制，提高应对突发环境污染事故的整体能

力，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突发环境事件及其造成的危害，维护环境安全和社会稳定，保

障公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保护区域环境和水资源安全，佛山市海天（高明）调味食

品有限公司委托北京万澈环境科学与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分公司开展佛山市海

天（高明）调味食品有限公司环境风险应急预案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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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点内容说明 

（一）风险评估 

（1）风险物质及风险源 

本工程属于食品行业，主要原辅材料为蚝水、小麦粉 B、白砂糖、精制盐、味精、

食品添加剂、自来水、酿造酱油等，生产过程中需消耗酒精、氢氧化钠和盐酸，另，锅

炉房主要涉及煤、煤灰、石膏、煤渣、氨水等物质，污水处理过程中会产生少量的沼气

（主要为甲烷），污水处理站沼气回用系统设置有一个低压储存的 70m3 缓冲罐，储存

污水处理站产生的甲烷，作为燃料回用于锅炉。 

结合《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物质及临界量清单》、《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年版）》、

《危险化学品分类信息表》，本企业主要涉及的风险物质主要有：酒精、氢氧化钠、盐

酸、氨水、沼气、天然气等。企业主要危险化学品特性及储存量见表 2.3-1。 

表 2.3-1  企业主要危险化学品特性及储存量一览表 

序号 
化学品

名 
状态 

浓度或

纯度 
CAS 号 主要危害特性 

贮存地

点 

贮存

方式 

最大贮

存量 

1 盐酸 液态 31% 7647-01-0 

皮肤腐蚀/刺激,类别 1B 

严重眼损伤 /眼刺激 ,类

别 1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一次

接触,类别 3（呼吸道刺

激） 

危害水生环境 -急性危

害,类别 2 

锅炉车

间盐酸

罐 

罐装 11t 

2 
氢氧化

钠 
液态 30% 1310-73-2 

急性毒性-吸入,类别 3 

皮肤腐蚀/刺激,类别 1 

严重眼损伤 /眼刺激 ,类

别 1 

生殖毒性,类别 1A 

污水处

理站 
罐装 30t 

3 酒精 液态 30% 64-17-5 易燃液体,类别 2 
酒精储

罐区 
罐装 380t 

4 氨水 液态 20% 7664-41-7 

易燃气体,类别 2 

加压气体 

急性毒性-吸入,类别 3* 

皮肤腐蚀/刺激,类别 1B 

严重眼损伤 /眼刺激 ,类

别 1 

锅炉车

间氨水

储罐 

罐装 36.9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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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水生环境 -急性危

害,类别 1 

5 沼气* 气态 -- 8006-14-2 
易燃气体,类别 1 

加压气体 
废水站 储罐 70m

3
 

6 天然气 气态 -- 8006-14-2 
易燃气体,类别 1 

加压气体 
管道 -- -- 

说明：沼气为天然气的别称，主要为甲烷。 

（2）可能的突发环境事件类型 

结合企业实际情况，突发环境事件一般可能发生在危险化学品储罐、废水处理站、

锅炉房内。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化学品储罐：针对盐酸、氢氧化钠、酒精、氨水储罐和沼气缓冲罐，参照其

他类型工程，可能造成的突发环境事件包括：①盐酸、氢氧化钠、酒精、氨水泄漏，液

体排入外界水体，污染水环境，酒精、氨水和盐酸挥发产生的气体造成空气污染；②泄

漏的酒精、沼气遇明火产生的火灾、爆炸事故产生的烟气对环境空气质量造成影响，烟

气的毒害性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和健康危害。以及灭火产生的消防废水排入外界水体，污

染水环境。 

（2）废水站：①污染处理设施设备故障、或停电等造成的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

高明第二污水处理厂，高浓度废水冲击污水厂处理工艺，导致其不能达标排放，进而影

响高明河水质；②废水站除臭设施故障时会导致污水处理站的臭气浓度直接排放，影响

环境空气质量。 

（3）锅炉房：烟气除尘脱硫等设备故障，或停电等导致锅炉大气污染物未能达标

排放，造成大气污染。 

（3）可能的突发环境事件类型风险源强 

①化学品液体泄漏事故情景源强分析 

从环境最不利影响考虑，按最大储存量全部泄露考虑，根据企业化学品储罐情况，

则酒精泄漏量为 380t、氢氧化钠泄漏量为 30t、盐酸泄漏量为 11t、氨水泄漏量为 39.6t。 

②酒精储罐、沼气缓冲罐火灾爆炸环境事情情景源强分析 

结合前文分析可知，酒精储罐和沼气缓冲罐分别泄漏的酒精、沼气可能产生的火灾、

爆炸突发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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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酒精储罐和沼气缓冲罐规模，从环境不利影响考虑，考虑全部酒精、沼气的燃

烧，即酒精最大燃烧量为 380t，沼气最大燃烧量为 70m
3（沼气缓冲罐储存压力 0.03MPa）。

若发生火灾事故，其主要涉及的环境影响包括热辐射及 CO 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参照《大气环境工程是实用手册》（化学出版社，2003）中烟气污染物 CO 的燃烧

排放速率经验公式计算，酒精储罐和沼气缓冲罐火灾爆炸事故大气污染源数据，具体见

表 2.1-2。 

表 2.1-2  火灾事故源强表 

污染源名称 污染源性质 CO 污染物排放速率 kg/h 燃烧烟气量 m
3
/h 

380t（酒精储罐发生

100%泄漏火灾） 

面源 

（29.3m×16m） 
6.1 2.1×10

4
 

70 m
3（沼气缓冲罐储发

生 100%泄漏火灾） 

面源 

（直径 2m 的圆） 
1.5 5000 

③废水站事故排放情景源强分析 

目前，厂区废水最大产生量约 10000t 计，其主要污染物为高浓度的 CODcr、BOD5、

NH3-N 等。采用处理能力 12000t/d 的“一级气浮+IC 反应器+A/O 系统”，根据污水处理站

设计可知，事故时可在 8 小时以内恢复，则事故废水排放时，废水量约 3300t。 

引用《海天（高明）15 万吨蚝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废水站硫化氢最大产

生量为 0.7958 kg/h，按其全部未经处理直接排放考虑，即硫化氢排放源强为 0.7958 

kg/h。 

④锅炉废气事故排放情景源强分析 

引用《海天（高明）15 万吨蚝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锅炉可能出现的非正

常工况主要是静电除尘设施、炉外脱硫设施故障时，大气污染物直接排放。为分析最不

利情况下非正常工况对周边大气环境影响，此节分析用高峰时期的耗煤进行分析。静电

除尘设施、炉外脱硫设施故障时，类比可知仍会存在一定的除尘（约 50%）、脱硫（50%）

效率。高峰时期的非正常工况污染源见表 2.1-3。 

表 2.1-3  锅炉非正常工况事故源强表 

系统名称 
主要大气

污染物 

平均烟气

量 m3/h 

排放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排放持

续时间

min 

烟气温

度℃ 

排气筒高

度/内径 m 

锅炉烟囱 

SO2 426000 639 272.22 30 

75 100/3.5 烟尘 426000 5000 2130 30 

NOX 426000 200 85.2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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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能的突发环境事件危害后果分析 

化学品泄漏事故：在酒精、氢氧化钠、盐酸储罐区均设置围堰，其中，酒精储罐区

围堰尺寸为长 29.3m、宽 16m、高 2.5m，有效容积为 1086m3>400m3，氢氧化钠储罐

区围堰尺寸为长 16.8m、宽 5.3m、高 0.4m，有效容积为 31.6m3>30m3，盐酸储罐围堰

尺寸为长 11.9m、宽 5.8m、高 0.8m，有效容积为 52.5m3>11m3，各储罐区围堰有效容

积均大于储罐最大储存量，均可满足应急要求。在不利气象条件下，氨最大落地浓度出

现在泄漏 10 分钟时，位于下风向距源 1~10m 处，为 0.0315389mg/m3，可满足短时间

接触容许浓度-工作场所允许浓度（《工业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化学有害因素》

GBZ2.1-2007）以及 TJ36-79 中的居住区最高容许浓度的一次浓度限值。本项目最近敏

感点项目员工宿舍与氨水储罐的距离为 230m，因此氨水储罐发生泄漏事故时不会对厂

区外居民区造成较大影响。 

火灾爆炸事故：火灾事故发生后，在 D、F 稳定度所有组合条件下，烟气中 CO 扩

散的最大落地浓度分别为 28.3mg/m
3 和 7.1 mg/m

3，出现在火灾下风向约 36.2m 和 23.5m

内，最大落地浓度均未超过 CO 伤害阀值（1700 mg/m
3）、半致死浓度（2069 mg/m

3）

和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30 mg/m
3），不会引起人体中毒反应，火灾事故中未出现半致

死浓度区域。其次生污染物 CO 中毒限值区间不会超过储罐区周边，影响范围不会到厂

界周边，随着大气的扩散作用，对周边敏感点基本无影响。 

废水站事故排放：企业已设置 4 个 1000m3 废水事故收集罐，万一出现污水处理系

统非正常运行，将超标废水暂存储存在废水事故收集罐内，待污水处理设备运行正常后，

用水泵将其回抽污水处理站内，生产废水排放量约 3300 吨，事故应急池容量约 4000

吨，可满足应急要求。基本可保证事故废水不排入高明区中心城区第二污水处理厂和周

边水体。 

锅炉废气事故排放：根据预测结果可知，SO2、TSP、H2S 的最大小时浓度值分别为

506.131μg/m
3、3960.295μg/m

3、562.212 μg/m
3，分别占标准值的 101.2%、440%、937%；

各敏感点最大值分别为 65.119μg/m
3、509.537μg/m

3、27.4288μg/m
3，分别占标准值的

13.0%、56.6%、247.29%。短时间内会出现较为严重的超标现象，随着工况的回复其影

响也随之结束。 

（二）突发环境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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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突发环境事件分级 

项目不构成重大危险源。《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环办[2014]34 

号），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分为重大、较大和一般三个级别，环境风险评估结果

表明，结合《佛山市海天(高明)调味食品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结论，

本项目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为“一般环境风险”。 

（2）应急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 

建议组建一个“海天（高明）调味品公司应急响应指挥中心”的机构，该中心的职

责是：建立一个集“信息收集、传输、反馈，区域安全监控，事故和灾害预警、应急处

理”于一体的综合应急管理指挥平台，对公司的生产安全、消防火灾、防灾减灾、环境

保护、医疗卫生等五大类突发事件，进行统一接警处置；并根据相应的应急预案，联合

公安、消防、防灾、环保、医疗卫生等专业部门等力量，协调各部门，及时、有效地处

理各种紧急事件，保障线路的正常运营。公司应急机构组成及职责如下表 2.2-1。 

表2.2-1  应急机构组成及职责 

机构名称 队伍名称 职责 

应急救援

指挥中心 

总指挥 

由公司总经理担任 

根据现场情况变化和需要作出相应对策，发布警报和启动（相

应级别的）应急预案；全面负责组织和指挥应急救援工作；

向上级领导和机关报告事故范围、应急救援的战略战术、可

能造成的影响，必要时请求社会支援。 

组成应急

领导小

组、现场

指挥部 

副总指挥 

由公司相关副总经理担任 

协助总指挥开展救援工作，指挥协调现场的抢险救灾工作，

核实现场人员伤亡和损失情况，及时向总指挥汇报抢险救援

工作及事故应急处理的进展情况。 

专家咨询组 

根据实际需要可以聘请有关专业专家，为应急管理提供决策咨询和建议，

需要时亲临现场参加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专家组由所聘请的科研单位有关环境监测专家、危险化学品专家、生态环

境保护专家、环境评估专家等组成。 

主要职责为：为应急管理提供决策咨询和建议；参与、指导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处置工作；为应急指挥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应急功能

组 

抢险（灭火）

救护组 

灭火、协助专业消防部门灭火和处置消防废水（封堵厂内雨水管和车

间门口），消防系统的手动控制操作，进行医疗急救和伤员的护送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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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 队伍名称 职责 

技术保障组

（含污染防

治、环境应

急监测） 

研究分析突发事件信息和有关情况，为应急处置提供技术方案和决策

建议；设备设施抢险、抢修和堵漏等，泄漏物收容处置；气象咨询；

提供 MSDS 及有害物资鉴定，协助应急监测，事故调查。 

应急消洗和

恢复组 
负责泄露物质、消防事故废水等处置和恢复 

治安疏散保

障组 

现场治安、交通指挥、警戒；负责厂区广播后作业区人员和办公楼人员疏

散，协助外部救援疏散。 

通讯公关组 
担负各队之间的联络和对外联系通信以及全厂、厂外通报；政府信息

和法律相关问题的处理；向媒体发布事故信息，统计与记录人员信息。 

（3）应急处置 

A、泄露事故 

企业发生泄漏事故后，应立即启动海天高明公司的《泄漏、火灾、爆炸事故专项应

急预案》（Q/HT-G-SF-07-01），根据泄露发生的位置，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同时，

应启动本突发环境风险应急预案，防止泄漏事故产生的环境风险事故。 

1）原料产品罐区泄漏 

 原料产品罐区轻微泄漏时，可用水冲洗，然后汇流至污水站处理。  

 大量泄漏时应立即关闭泄漏阀门，并将泄漏物围堵，由水泵抽送至事故应急罐。 

 如出现罐区严重泄漏，泄漏物在事故应急罐无法收容而可能泄漏至附近水域（内

河涌）时，立即封堵厂内所有雨水总排口，将泄漏物控制在厂区内，同时立即报告环境、

水利等相关部门，在内河段进行围堵或关闭内河与外河之间联接的水闸，尽量将影响控

制在内河范围。 

2）厂内危险化学品泄漏 

厂内使用的盐酸、氢氧化钠、酒精、氨水泄漏时，应立即用大量水冲洗（稀释）现

场，冲洗废水汇流至污水处理站或事故收集罐。 

如出现沼气罐泄漏时，应立即停止生产，杜绝火源，关闭至使用车间管道闭门；如

出现天然气泄漏时，应立即关闭阀门，杜绝火源，加强车间通风。 

如现场人员皮肤接触泄露物时，应立即脱去被污染的衣物，用大量流动清水冲洗 15 

分钟以上；眼睛接触应立即提起眼睑，用大量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 15 分钟以上；

呼吸道吸入时，应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畅通，如呼吸困难，应给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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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及时就医；误服时应立即用清水漱口，给服牛奶或蛋清并就医。 

B、火灾或爆炸 

企业发生火灾、爆炸事故后，应立即启动海天高明公司的《泄漏、火灾、爆炸事故

专项应急预案》（Q/HT-G-SF-07-01），根据火灾、爆炸发生的位置，采取相应的处置

措施，同时，应启动本突发环境风险应急预案，防止火灾、爆炸事故产生的次生环境风

险事故。 

 如出现原辅材料、建筑物着火，应切断电源，火警初期用现场配置干粉灭火器

灭火，隔离附近易燃物，必要用消防栓喷淋。同时用附近消防栓喷水冷却附近储罐或容

器。 

 如出现天然气或沼气管道着火，不要急着用灭火器扑灭，应立即切断气源，然

后采取措施疏散或隔离周围易燃物，疏散人群。 

如火势较大，无法控制时，应立即报告火警 119。 

 

C、污染治理措施事故 

1）厂内废水处理站 

厂内废水处理站发生事故后，应立即启动海天高明公司的《废水处理应急预案》

（Q/HT-G-EV-02-01），采取相应的应急处理措施。 

2）厂内锅炉房 

厂内锅炉房发生事故后，应立即启动海天高明公司的《锅炉废气处理应急预案》

（Q/HT-G-EV-02-02），采取相应的应急处理措施。 

 

（4）应急终止 

对于环境污染事故的终止，必须基于以下条件才能确定：事件现场得到控制，事件

条件已经消除；污染源的泄漏或释放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事件造成的危害已经被彻底

消除，无继发可能；事件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采取了必要的

防护措施以保护公众免受再次危害，并使事件可能引起的中长期影响趋于合理且尽量低

的水平。应急终止后还需要采取一定的后续行动。 

（5）后期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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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状态终止后，由海天高明公司急响应指挥中心牵头，邀请相关部门负责人和专

家组成事故调查小组，研究发生的原因和确定防范措施；保护事故现场，需要移动现场

物品时，应当做出标记和书面记录，妥善保管有关证物；对事故过程中造成的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做收集统计、归纳、形成文件，为进一步处理事故的工作提供资料，并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向有关部门进行事故报告。 

（6）应急能力及保障 

应急预案中，对人力和物资保障、医疗卫生、车辆运输及治安保障、通讯保障、技

术保障、财力保障、宣传、培训和演练、监督检查等方面均提出了相关要求。 

（7）预案管理 

为了确保快速、有效和有序的应急反应能力，应急响应指挥中心应采取各种形式，

定期组织对工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理处置的各环节涉及的人员进行技术培训。 

根据应急预案要求，需定期开展应急预案演习，其目的在于评估应急预案的各部分

或整体是否能有效付诸行动，验证应急预案应急可能出现的各种环境污染事故的适应

性，找出应急准备工作中需要改善的地方，确保建立和保持可靠的通信渠道及应急人员

的协同性，确保所有应急组织都熟悉并能够履行他们的职责，找出需要改善的潜在问题，

提高整体应急反应能力。 

本预案原则上每三年至少整体修订一次，在法规政策出现重大变化、应急预案存在

重大或较重大问题、应急力量或重要应急资源发生变化、面临的环境风险发生重大变化、

应急组织指挥体系或职责发生或总大或较大调整等情况，并对本应急预案的实施有影响

时，也应予以整体修订。 

（三）附则 

（1）名词术语定义 

环境事件：是指由于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经济、社会活动与行为，以及意外因

素的影响或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等原因致使环境受到污染，人体健康受到危害，社会经

济与人民群众财产受到损失，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突发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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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环境事件：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和对

全国或者某一地区的经济社会稳定、政治安定构成重大威胁和损害，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涉及公共安全的环境事件。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突发环境事件

主要分为三类：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生物物种安全环境事件和辐射环境污染事件。突发

环境污染事件包括重点流域、敏感水域水环境污染事件；重点城市光化学烟雾污染事件；

危险化学品、废弃化学品污染事件；海上石油勘探开发溢油事件；突发船舶污染事件等。 

环境应急：针对可能或已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需要立即采取某些超出正常工作程序

的行动，以避免事件发生或减轻事件后果的状态，也称为紧急状态；同时也泛指立即采

取超出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 

应急监测：环境应急情况下，为发现和查明环境污染情况和污染范围而进行的环境

监测。包括定点监测和动态监测。 

应急演习：为检验应急计划的有效性、应急准备的完善性、应急响应能力的适应性

和应急人员的协同性而进行的一种模拟应急响应的实践活动，根据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

的不同，可分为单项演习（演练）、综合演习和指挥中心、现场应急组织联合进行的联

合演习。 

本预案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2）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佛山市海天（高明）调味食品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3）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佛山市海天（高明）调味食品有限公司颁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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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说明 

本次应急预案征求了周边村民代表意见，主要意见包括：要求海天高明公司加强风

险源巡察，做好事故风险防范措施，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做好管理工作，并加强与周边居

民的联系，有情况及时予以通告等。海天高明公司进行了当面回应，表示采纳各方意见，

将切实做好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范、事故应急处置等相关工作。 

四、评审情况说明 

2016 年 1 月 7 日，海天高明公司委托北京万澈环境科学与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在海天高明公司会议室召开了《佛山市海天（高明）调味食品有限公司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含《佛山市海天（高明）调味食品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

《佛山市海天（高明）调味食品有限公司应急资源调查报告》）评估会，参会单位包括

佛山市环境保护局、委托单位佛山市海天（高明）调味食品有限公司、周边村民代表，

并组成评估专家组。会议期间，参会人员查看了现场，与会专家认真听取了海天高明公

司代表关于公司情况介绍以及编制单位代表关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主要内容汇报，

经过充分讨论，形成专家评审意见。 

专家组认为，预案编制基本符合环发[2015]4 号文要求，项目基本情况清晰，危险

源识别和确定较准确，应急机构职责明确，预防预警机制和响应程序较合理，应急处置

措施有效，后期处理较全面，风险评估结论可信。该预案和风险评估报告经适当修订后

可报主管部门备案。 

 


